
 

鹿港國中美術班術科測驗 

考生注意事項： 

 
一、請攜帶准考證應試，每科考試於鐘響30分鐘後方可交卷。交卷後須立即

離場，題稿不得攜出場外。 

二、術科測驗請自備：素描鉛筆、橡皮擦、畫筆、顏料、水袋、調色盤、吸

水布、書法用具及准考證。有近視者務必戴眼鏡應考。 

三、術科用具及用水須事先備妥，入場後即不得再進出。 

四、術科若有題稿，交卷時一併繳回。 

五、術科作品上不得書寫姓名或記號。 

六、答案紙不得損毀、髒污，違者不得更換答案紙。 

七、預備鐘聲響後，考生依試場座位依序入座，遲到超過10分鐘不得入場。 

八、除作答用具外，不得攜帶計算機，手機電子通訊器材及無關物品進場，

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。 

九、本次測驗不開放家長陪考，敬請見諒。 

十、3/28考試流程如下表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PS1：素描測驗時，請預留噴膠時間；每個考場都有提供噴膠及吹風機。 

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

115年 

3月 28日 

（星期六） 

08：20～08：30 考前說明 

08：30～10：20 素描測驗 

10：40～10：50 考前說明 

10：50～11：40 書法測驗 

13：10～13：20 考前說明 

13：20～15：00 水彩測驗 


